
芜政秘〔2020〕28号

芜湖市人民政府关于 2019年度省级及以上

开发区综合考核评价情况的通报

各县（市）、区人民政府，皖江江北新兴产业集中区、经济技术

开发区、长江大桥开发区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

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，驻芜各单位：

近年来，各县（市）、区政府，开发区管委会和市各有关部门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市委、

市政府决策部署，奋发进取，攻坚克难，深入推进开发区改革和

创新发展，激发开发区发展新动能。2019年，全市开发区实现规

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3896.14亿元，占全市比重 83%；战略性新兴

产业总产值 1599.58亿元，占全市比重 95%；进出口总额 66.6亿

美元，占全市比重 92%，开发区作为全市经济发展“主战场”的地

位进一步提升。

根据《芜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促进全市开发区改革和创新

发展实施意见》（芜政〔2017〕87号）和《芜湖市人民政府办公

芜湖市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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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关于印发芜湖市省级及以上开发区综合考核评价暂行办法的通

知》（芜政办秘〔2019〕18号），经分类综合考评，市政府决定对

一类载体单位的考评前 2名：弋江区政府（芜湖高新技术产业开

发区）、经济技术开发区，二类载体单位的考评前 3名：芜湖县政

府（新芜经济开发区）、无为市政府（无为经济开发区）、鸠江区

政府（鸠江经济开发区），共 5个先进单位予以通报表扬。

希望先进单位认真总结经验，继续开拓进取，再创佳绩。各

县（市）区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要以先进单位为榜样，要充分认

识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对于芜湖扎实做好“六稳”工作，落实“六稳”

任务，实现“四个走在前列”目标的重要意义，坚定用新发展理念

统领开发区高质量发展，认真落实市委、市政府的工作部署，进

一步汇聚资源，培育内生动能，坚持改革创新、优化营商环境，

切实增强开发区整体竞争力和辐射带动力，将开发区建设成为新

型工业化发展的引领区、高水平营商环境的示范区、大众创业万

众创新的集聚区、开放型经济和体制创新的先行区。

附件：2019年度芜湖市省级及以上开发区综合考评得分情况表

2020年 5月 7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（正文 796字，附件 151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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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19年度芜湖市省级及以上开发区

综合考评得分情况表

开发区名称 综合得分 位次

一类载体单位开发区

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97.96 1

经济技术开发区 95.20 2

长江大桥开发区

（含三山经济开发区）
91.09 3

皖江江北新兴产业集中区 90.44 4

二类载体单位开发区

新芜经济开发区 95.19 1

无为经济开发区 91.46 2

鸠江经济开发区 90.27 3

繁昌经济开发区 87.42 4

南陵经济开发区 85.57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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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中级法院、

检察院，芜湖军分区。


